购置警用车辆及配套设备采购项目
征求意见函（采购需求公示）
致相关采购当事人：
    我中心受胶州市公安局委托将对购置警用车辆及配套设备采购项目实施政府采购。为了保障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采购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性，现将采购人提供的采购需求原文转发（详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方案附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诚请相关采购当事人依法提出采购需求书中存在的问题。我中心将提出的意见及时转交采购人，并请采购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完善采购需求。征求意见时间自2025年11月28日至2025年12月1日。
    采购当事人提出的意见函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在征求意见有效期内提出，并以加盖公章的书面原件方式送达我中心，同时将意见函电子版发送我中心邮箱。逾期送达、匿名送达以及其他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意见函件我中心不予受理。
    2、对于项目整体需求不满足三个品牌产品或三家供应商的，需求中个别条款的描述具有倾向性或排斥性提出意见的，采购当事人应明确指出可能涉及的品牌或供应商。
    3、意见函件应注明联系人的联系方式。
感谢您的参与。
征求意见受理时限：三个日历天。
联系电话：66209835。
邮箱地址：qdsjicai@163.com。
                   青岛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5年11月28日


附：

        项目采购需求供应商意见函

  采购人 ：
            项目采购需求，现提出意见如下：
□资质要求具有倾向性（详见附件）。
□技术需求具有倾向性（详见附件）。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对        项目采购需求的详细意见










政府采购项目
需 求 方 案








项目名称：购置警用车辆及配套设备采购项目
采购单位：胶州市公安局
采购代理机构：青岛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bookmark: orgDate]编制时间：2025年11月28日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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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及分包情况
1、项目名称：购置警用车辆及配套设备采购项目
1.1项目预算：本项目预算金额为355万元。其中：第一包：45万元；第二包：310万元。
1.2分包情况：共2包；第一包：商务客车1辆；第二包：公务用车18辆。
[bookmark: _Toc6233][bookmark: _Toc180392977]二、采购产品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
[bookmark: _Toc110672939][bookmark: _Toc82687513]1.需求概况
	包号
	包名称
	数量（辆）
	预算（万元）

	第一包
	商务客车
	1
	45

	第二包
	公务用车
	18
	310


2.第一包：商务客车
2.1商务客车参数要求：
	序号
	配置名称
	技术参数

	1 
	车型
	平头商务造型

	2 
	长度
	≤7300mm

	3 
	宽度
	≤2100mm

	4 
	高度
	≥2700mm

	5 
	轴距
	≤4000mm

	6 ★
	最大总质量
	≥6000kg

	7 
	安全要求：最大制动距离（满载30km/h初速）
	≤10m

	8 
	安全要求：驻坡能力
	空载整车应能在20%坡道上停稳。

	9 
	最高车速
	≥120km/h

	10 ★
	发动机排放标准
	前置汽油国四排放标准

	11 ★
	排量
	≥3000ml

	12 ★
	发动机功率
	≥200KW

	13 
	制动系统
	前后盘式制动器

	14 
	前悬挂型式
	独立悬架

	15 
	后悬挂形式
	弹簧钢板

	16 
	轮胎
	215/75 R17.5真空轮胎

	17 
	轮毂
	铝合金轮毂

	18 ★
	变速器
	自动档变速器或手动档变速器

	19 
	油箱容积
	≥90L

	20 
	车身结构
	半承载式全冲压车身

	21 
	车辆内部要求
	环保内饰、软布垂条窗帘、透明安全天窗、

	22 
	座椅布置
	16+1座织物座椅

	23 
	空调
	原车配备

	24 
	暖风
	原车配备

	25 
	侧窗玻璃
	整车侧窗全封闭普通玻璃（副驾驶推拉窗）

	26 
	安全要求
	配备ESP

	27 
	乘客门
	钢化玻璃外摆自吸门


2.2其他要求：
①交货期：自签定合同生效之日起40日内完成供货。
②质量保证期：≥3年或10万公里（先到为准）
3.第二包：公务用车5座版15辆，公务用车7座版1辆，公务用车7座版2辆。
3.1公务用车5座版15辆参数要求
	序号
	配置名称
	技术参数

	1★
	车型
	插电式混合动力（五座SUV）

	2
	长度
	≥4900mm

	3
	宽度
	≥1950mm

	4
	高度
	≥1780mm

	5
	发动机排量
	≥1.5T

	6
	燃料形式
	92号汽油

	7
	前电机额定/峰值功率
	≥170/250kW

	8
	发动机最大功率
	≥118kW

	9
	发动机最大扭矩
	≥470N·m

	10
	系统综合功率KW
	≥288

	11★
	油箱容积
	≥50L

	12★
	电池类型
	磷酸铁锂

	13
	电池容量
	≥36.3kwh

	14
	快充时间
	≥17min

	15
	对外放电
	≥6.0kw

	16
	整车质保
	3年或10万公里

	17
	三电质保
	8年或15万公里

	18
	驱动方式
	智能电动前驱

	19
	轮胎规格
	245/55 R19

	20
	轴距
	≥2880mm

	21
	CLTC纯电续航里程
	≥100KM

	22
	手机无线充
	原车配备

	23
	座椅加热
	原车配备

	24
	座椅通风
	原车配备

	25
	排放标准
	国VI

	[bookmark: _Toc29976][bookmark: _Toc27406]26
	靠背电动调节
	原车配备

	27
	倒车影像
	原车配备

	28
	正前方感知摄像头
	原车配备

	29
	360°环视摄像头
	原车配备

	30
	超声波雷达
	原车配备

	31
	系统内存/储存内存
	原车配备

	32
	中控屏
	≥15吋

	33
	车辆应严格执行GB7258-200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及相关标准要求。


3.2公务用车7座版1辆参数要求
	序号
	配置名称
	技术参数

	1★
	车型
	插电式混合动力（5门7座MPV）

	2
	长度
	≥4920mm

	3
	宽度
	≥1900mm

	4
	高度
	≥1760mm

	5
	发动机排量
	≥2.0L

	6
	燃料形式
	92号汽油

	7
	前电机额定/峰值功率
	≥134/300kW

	8
	发动机最大功率
	≥103kW

	9
	发动机最大扭矩
	≥180N·m

	10
	前电机最大扭矩
	≥300N·m

	11
	油箱容积
	≥50L

	12
	电池类型
	三元锂电池

	13
	电池容量
	≥25.5kwh

	14
	交流慢充充电时间
	≥3.5h

	15
	对外放电
	原车配备

	16★
	车对车补能
	原车配备

	17
	整车质保
	3年或10万公里

	18
	三电质保
	8年或15万公里

	19
	驱动方式
	电动前驱

	20
	轮胎规格
	225/55 R18

	21
	轴距
	≥2930mm

	22
	CLTC纯电续航里程
	≥100KM

	23
	座椅加热
	原车配备

	24
	座椅通风
	原车配备

	25
	排放标准
	国VI

	26
	倒车影像
	原车配备

	27
	电动滑移门
	原车配备

	28
	中控屏
	≥14吋

	29
	变速系统
	混合动力2档DHT

	30
	车辆应严格执行GB7258-200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及相关标准要求。


3.3公务用车7座版2辆参数要求
	序号
	配置名称
	技术参数

	1★
	车型
	插电式混合动力（5门7座MPV）

	2
	长度
	≥4920mm

	3
	宽度
	≥1900mm

	4
	高度
	≥1760mm

	5
	发动机排量
	≥2.0L

	6
	燃料形式
	92号汽油

	7
	前电机额定/峰值功率
	≥134/300kW

	8
	发动机最大功率
	≥103kW

	9
	发动机最大扭矩
	≥180N·m

	10
	前电机最大扭矩
	≥300N·m

	11
	油箱容积
	≥50L

	12
	电池类型
	三元锂电池

	13
	电池容量
	≥25.5kwh

	14
	交流慢充充电时间
	≥3.5h

	15
	对外放电
	原车配备

	16★
	车对车补能
	原车配备

	17
	整车质保
	3年或10万公里

	18
	三电质保
	8年或15万公里

	19
	驱动方式
	电动前驱

	20
	轮胎规格
	225/55 R18

	21
	轴距
	≥2930mm

	22
	CLTC纯电续航里程
	≥100KM

	23
	手机无线充电
	原车配备

	24
	座椅加热
	原车配备

	25
	座椅通风
	原车配备

	26
	座椅按摩/电动腿托/一键零重力
	原车配备

	27
	排放标准
	国VI

	28
	倒车影像
	原车配备

	29
	电动滑移门
	原车配备

	30
	中控屏
	≥14吋

	31
	小桌板
	原车配备

	32
	变速系统
	混合动力2档DHT

	33
	安全配置：疲劳驾驶提醒
	原车配备

	34
	辅助驾驶系统
	原车配备

	35
	车辆应严格执行GB7258-200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及相关标准要求。


3.4交货期：自签定合同生效之日起7日内完成供货。
[bookmark: _Toc140064267]4、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6243]4.1、成交供应商所供车辆报价均不得超过公安部集中采购最高限价。如超出，一经发现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即刻解除本项目所签订的采购合同，且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对违约事项进行赔偿。
4.2、本次采购所有车辆均须具有3C认证，符合国家及用户有关技术与质量安全标准的车辆。
[bookmark: _Toc16420]4.3、成交供应商所供车辆车漆颜色应与车辆合格证一致。
[bookmark: _Toc11838][bookmark: _Toc30582]4.4、本项目报价不含购置税、保险费、上牌费等相关费用。
4.5、成交供应商所供车辆均须为2025年5月1日后（含）生产的新车。
4.6、响应产品应为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公告车型，提供工信部网站公告的截图或公告原件电子文档。
三、需满足的政府采购政策
1.依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本项目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情况：
□本包为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的采购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小微企业不享受价格折扣优惠。
□本包为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的采购包，要求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且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部分达到一定比例，小微企业不享受价格折扣优惠。
□本包为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的采购包，要求获得采购合同的供应商将采购项目中的一定比例分包给一家或者多家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不享受价格折扣优惠。
√本包为非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的采购包。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工业
2.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或小型、微型企业采购的项目，给予价格扣除。
2.1对小型和微型企业提供小型和微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给予小型和微型企业（包括相互之间组成的联合体）产品1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2大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联合协议中约定，小型、微型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合同金额30%以上的，可给予联合体4%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和其他单位组成联合体投标，联合协议中约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合同金额30%以上的，同样按以上规定给予价格扣除。
3.依据《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文件规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投标的须提供本单位的服务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投标的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按照本招标文件小型、微型企业的相关价格扣除标准执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监狱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均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原件的扫描件，且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否则不给予价格扣除。
四、商务条件
1.交货期
以采购需求中各包各款车型要求为准。
2.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车辆交付完毕后，采购人按照胶州市财政资金拨付计划及拨付程序负责办理货款支付手续。采购人为财政拨款单位，具体付款按照胶州市财政相关财政资金拨付计划及拨付程序拨付，因财政政策及规定等原因影响付款的，采购人不构成延期付款，成交供应商不得因此拒绝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
4.验收
4.1.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4.2.车辆交付时，公里数不得超过50公里。
4.3.货物运抵现场后，采购人将对货物数量、质量、规格等进行检验。如发现货物和规格或者两者都与谈判文件、响应文件、合同不符，视为违约。采购人有权拒收，并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5.质量保证期
以采购需求中各包各款车型要求为准。
6.售后服务
6.1.售后服务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小时以内响应。
6.2.成交供应商免费为采购人提供中文操作手册并培训操作人员，其中包括讲解产品的结构以及原理、产品的使用以及维护保养，直至操作人员能够独立的操作使用。
6.3成交供应商提供售后服务网点清单及服务电话和维修人员名单、培训计划、售后服务保障措施、本地化服务。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谈判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应。
带“▲”标注的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带“●”标注的产品为核心产品，系指在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的产品。
带“※”标注的产品为供应商开标时应提供的样品。样品制作的标准和要求请按照技术要求执行、需要随样品提交相关检测报告、样品的评审方法以及评审标准按照技术要求和样品评分标准进行。
五.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三年内无行贿犯罪等重大违法记录；
3.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信用山东（https：//credit.shandong.gov.cn/）及信用青岛（http：//www.qingdao.gov.cn/credit/）查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等名单的。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5.本项目分为2个包，供应商可以选择2包响应，但最多只能成交1个包。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响应同一包报价。
六、论证意见
本项目采购人已组织专家论证，并根据专家论证意见完善制定了本政府采购项目需求方案，论证专家：纪俊乔、王彦、修玉峰，采购人代表：张建、孙欣。
七、公示时间
本项目采购需求公示期限为3个日历天：自2025年11月28日起，至2025年12月1日止。
八、意见反馈方式
本项目采购需求方案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众及潜在供应商的监督。请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项目需求方案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并请于2025年12月1日17时前将书面意见反馈至我中心。我中心将提出的意见及时转交采购人，并请采购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完善采购需求。采购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或者对处理意见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就有关问题通过采购文件提出质疑；质疑未在规定时间内得到答复或者对答复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提出投诉。
 九、项目联系方式
1.采购单位：胶州市公安局
联系人：姜警官
电话：0532-58785611    
地址：青岛市胶州市厦门路1号
2.采购代理机构：青岛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倪工 
电话：0532-66209835
[bookmark: _GoBack]地址：福州南路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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